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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： 2010年2月 24日  

 
作出修訂的限期  ： 2010年3月17日 (若議決延期，

則可延展至2010年4月14日 ) 
 
 
《 2010年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(修訂 )條例》 (2010年第 6號 ) 
《〈 2010年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(修訂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(2010
年第17號法律公告 ) 
 
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藉此公告，指定  ⎯⎯  
 

(a) 2010年 4月 16日為《 2010年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(修訂 )
條例》 (2010年第 6號 )("該條例 ")(第 29及 30條除外 )開
始實施的日期；  

 
(b) 2010年7月 1日為該條例第 30條開始實施的日期；及  
 
(c) 2010年10月 1日為該條例第 29條開始實施的日期。  

 
2.  該條例於 2010年 2月制定，旨在修訂《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
條例》 (第 469章 )以改善當中所訂的補償計劃，並就徵款的繳付及

分配，修訂《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條例》(第411章 )("徵款條例 ")及《僱

員補償保險徵款 (徵款率 )令》 (第 411章，附屬法例A)("該命令 ")。  
 
3.  於 2010年 4月 16日實施的條文關乎對在香港法例第 469章
下的補償計劃的改善措施，包括向罹患單耳聽力損失的僱員提供

補償，以及向因持續受僱從事高噪音工作而引致其失聰情況加劇

的僱員再次給予補償。於 2010年10月1日實施的該條例第 29條，將

取代徵款條例的新訂附表 2，以調整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管理局 ("管
理局 ")向該附表所指明的各團體的資源淨額分配比率。於 2010年7
月 1日實施的該條例第 30條修訂該命令，將須對有關保費繳付的徵

款率，由 6.3%降低至 5.8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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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政府當局擬備了一份資料摘要 (載於附件 )，議員可參閱該

資料摘要，以瞭解該條例不同條文於不同日期實施的原因。總括

而言：  
 

(a) 因應議員要求當局應盡快實施該條例中有關改善香

港法例第 469章所訂補償計劃的條文，當局建議於

2010年 4月 16日 (即全段先訂立後審議的審議期完結

後的第二天 )，開始實施該等條文；  
 
(b) 該條例第 30條所引入的 5.8%新整體徵款率，將適用於

受保人就承保人於 2010年 7月 1日 (完整有關期間 1的第

一天 )當日或之後發出的任何保險單所須繳付的各項

保險費；及  
 
(c) 管 理 局 會 在 該 條 例 第 29條 於 2010年 10月 1日 (即 於

2010年 7月 1日實施 5.8%的新整體徵款率後的有關期

間的第一天 )生效時，根據該條所引入的新比率分配

其資源淨額。  
 
5.  當局並無就本公告諮詢人力事務委員會，但在該條例制定

前，《 2009年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曾經相關的法案

委員會審議。議員可參閱法案委員會提交內務委員會的報告 (立法

會CB(2)786/09-10號文件 )，以瞭解更詳細的資料。  
 
6.  本部並無發現本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。  
 
 
 
連附件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盧志邦 

2010年2月 23日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政府當局表示，管理局決定劃分的 4個有關期間為 4月至 6月、7月至 9月、

10月至 12月及下一年的 1月至 3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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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料摘要  
 

《〈 2010 年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(修訂 )條例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(2010 年第 17 號法律公告 ) 

 
 
引言  
 
 隨著立法會於 2010 年 2 月 3 日通過《2010 年職業性

失聰 (補償 )(修訂 )條例》(下稱“修訂條例＂ )後，勞工及福利

局局長已指定有關修訂條例內條文的開始實施日期。《〈2010
年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(修訂 )條例〉(生效日期 )公告》(下稱“生

效日期公告＂ )已於 2010 年 2 月 19 日在憲報刊登，有關的《生

效日期公告》將於 2010 年 2 月 24 日提交立法會，以進行先

訂立後審議的程序。  
 
《生效日期公告》  
 
2. 我們建議為修訂條例內不同的條文訂定三個不同的生

效日期，有關訂定三個不同的生效日期的原因詳列如下：   
 
(a) 修訂《職業性失聰 (補償 )條例》，以改善職業性失聰人

士的法定補償計劃 (修訂條例的第 3 至 26 條 )；以及就
《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條例》 (下稱“保險徵款條例＂ )作
出輕微的修訂 (修訂條例的第 27 至 28 條 ) 

 
y 因應立法會議員要求當局應儘快實施有關改善職業

性失聰補償計劃的條文，使職業性失聰人士能夠受

惠，我們建議這些條文將於有關《生效日期公告》

的全段先訂立後審議的審議期完結後的第 2 天，即

2010 年 4 月 16 日，開始生效。  
 
 
(b) 修訂《僱員補償保險徵款 (徵款率 )令》 (修訂條例的第

30 條 ) 
 

y 訂立修訂條例第 30 條的目的，是修訂《僱員補償保

險徵款 (徵款率 )令》，將僱員補償保險徵款 (下稱

“保險徵款＂ )的整體徵款率由 6.3%調整至 5.8%。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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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保險徵款條例》，保險徵款是從每一張由僱

主投購的僱員補償保險單所支付的保險費中，透

過承保人收取的徵款。《保險徵款條例》的第 9 條
規定，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管理局 (下稱“徵款管理

局＂ )可訂定任何為期 12 個月的期間為徵款管理局

的財政年度。為了繳付、收取及轉交保險徵款的目

的，徵款管理局可將已訂定的財政年度均分為 4 個

各長 3 個月的期間，而由徵款管理局決定劃分的 4
個“有關期間＂為 4 月至 6 月、7 月至 9 月、10 月

至 12 月及下一年的 1 月至 3 月。  
 

y 為了避免因改變保險徵款率可能出現的混亂情況，

新的保險徵款率的生效日期應訂於一個“有關期

間＂的第一天。由於《生效日期公告》的全段先訂

立後審議的審議期會於 2010 年 4 月 14 日當天完

結，因此，我們建議修訂條例第 30 條將於 2010 年

7 月 1 日開始生效，這日是緊接審議期完結後下一

個完整“有關期間＂ (即 7 月至 9 月 )的第一天。  
 
(c) 修訂《保險徵款條例》的附表 2 (修訂條例的第 29 條 ) 
 

y 訂立修訂條例第 29 條的目的，是修訂《保險徵款條

例》的附表 2，以調整職業性失聰補償管理局 (下稱

“失聰管理局＂ )及僱員補償援助基金管理局 (下稱

“援助基金局＂ )的資源淨額分配比率。根據《保險

徵款條例》的第 15(4) 條規定，承保人凡在“有關

期間＂內收到保險徵款，須在該“有關期間＂終結

後 2 個月內，將有關的保險徵款轉交徵款管理局。

《保險徵款條例》的第 7(1) 條亦規定，徵款管理

局須在這“有關期間＂完結後 3 個月內，將關於該

“有關期間＂的資源淨額，按照《保險徵款條例》

的附表 2 所指定的比率，分配予三個相關的團體，

即失聰補償局、援助基金局及職業安全健康局。  
 

y 由於新的整體保險徵款率會於 2010 年 7 月至 9 月的

“有關期間＂的第一天開始生效，我們建議有關失

聰補償局及援助基金局的新資源淨額分配比率於下

一個“有關期間＂的第一天 (即 2010 年 10 月 1 日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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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生效。當修訂條例的第 29 條於 2010 年 10 月 1
日生效後，徵款管理局會於這日或之後，根據《保

險徵款條例》的附表 2 所指定已調整的分配比率，

將資源淨額分配予指定的團體。  
 
 
 
 
勞工及福利局  
2010 年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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